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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說明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對於作業場所之整體換氣要

求之相關規範，請寫出法規名稱及其主要相關內容（特別是對換氣量有

要求者，請加以敘明）。（20 分）

二、請列舉引用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3 項所公告之附屬法規，至少

舉出 5 種相關規範，並說明該法規主要意旨。（20 分）

三、請說明何謂甲類及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10 分）

四、請說明靜電引起爆炸的原因及其預防控制方法。（25 分）

五、屋頂作業經常發生職業災害，為我國發生重大職災的高危險作業，為避

免發生意外，請分析屋頂作業時可能發生的危害，並說明應進行何種預

防設施。（25 分）


